
 

高
點
‧
高
上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103高點‧高上公職 ‧ 地方特考高分詳解  

－  － 1

《土地登記概要》 
試題評析 本次試題簡單容易，用功的同學可拿到高分。 

 

一、試述我國現行「土地登記制度」之特點。（25分） 

答： 
我國現行土地登記制度採權利登記制與托崙斯登記制融合而成。其特點如下： 

(一)強制登記：在已辦地籍測量之地方，應即辦理土地總登記。就直轄市或縣（市）之全部土地，強制登記。

土地總登記後，土地權利有變更時，應即辦理變更登記。 
(二)登記生效：不動產物權，依法律行為而取得、設定、喪失及變更者，非經登記，不生效力。因繼承、強制

執行、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律行為，登記前已取得不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

權。 
(三)實質審查：土地登記機關對申請登記案件，不僅審查其形式要件是否齊全，更要審查其權利來源是否有瑕

疵。 
(四)有公信力：依法所為之登記，在法律上享有不可推翻之效力。即依土地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力。 
(五)國家賠償：為確保登記之公信力，因登記錯誤、遺漏或虛偽致受損害者，由該地政機關負損害賠償責任。 
(六)發給書狀：土地權利經完成登記後，發給土地所有權人以所有權狀，發給土地他項權利人以他項權利證明

書。 
(七)規定地價：申請土地登記時，應同時申報地價。故規定地價因土地登記而完成法定程序。 
 

二、試述辦理繼承登記時應提出之文件。（25分） 

答： 
(一)繼承登記之意義：已登記之土地或建物，因登記名義人死亡，由其合法繼承人依法繼承，所為之登記。 
(二)辦理繼承登記應提出之文件： 

1.登記申請書：申請書應按規定格式填寫。 
2.權利書狀：申請繼承之權利為所有權者，應附所有權狀。申請繼承之權利為他項權利者，應附他項權利

證明書。 
3.戶籍謄本：為確認被繼承人已死亡，繼承人尚生存及被繼承人與繼承人間之關係，須向戶籍所在地之戶

政事務所申請載有被繼承人死亡記事之戶籍謄本及繼承人現在之戶籍謄本。 
4.繼承系統表：繼承系統表由申請人依民法有關規定自行訂定，以確定各繼承人之繼承權及應繼分。但為

防虛偽作假，表上須註明如有遺漏或錯誤致他人受損害者，申請人願負法律責任，並簽名。 
5.遺產稅繳（免）納證明書：繼承登記須先向國稅局或稅捐機關依法繳納遺產稅，以取得遺產稅繳（免）

納證明書。 
6.繼承權拋棄書：繼承人如有拋棄繼承，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1)繼承開始時在中華民國七十四年六月四日以前者，應檢附拋棄繼承權有關文件；其向其他繼承人表示

拋棄者，拋棄人應親自到場在拋棄書內簽名。 
(2)繼承開始時在中華民國七十四年六月五日以後者，應檢附法院准予備查之證明文件。 

7.其他依法律或中央地政機關規定應提出之文件。 
 
三、根據土地登記規則第127條規定：「受託人依信託法第九條第二項取得土地權利，申請登記時，

應檢附信託關係證明文件，並於登記申請書適當欄內載明該取得財產為信託財產及委託人身分

資料。」請詳述： 

(一)土地權利信託登記之意義。（10分） 

(二)當信託內容有變更，而不涉及土地權利變更登記時，委託人應如何申請登記？（15分） 

答： 
(一)土地權利信託登記之意義：土地權利依信託法辦理信託而為變更，所為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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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託內容變更登記： 
1.信託內容有變更，而不涉及土地權利變更登記者，委託人應會同受託人檢附變更後之信託內容變更文

件，以登記申請書向登記機關提出申請。 
2.登記機關於受理前項申請後，應依信託內容變更文件，將收件號、異動內容及異動年月日於土地登記簿

其他登記事項欄註明，並將登記申請書件複印併入信託專簿。 
 

四、申請土地權利變更登記應於權利變更之日起多久之內為之？所指權利變更之日為何？逾期如何

處罰？請詳述之。（25分） 

答： 
(一)申請期限：聲請登記應於土地權利變更後一個月內為之。其係繼承登記者，得自繼承開始之日起，六個月

內為之。 
(二)權利變更之日，係指下列各款之一者： 

1.契約成立之日。 
2.法院判決確定之日。 
3.訴訟上和解或調解成立之日。 
4.依鄉鎮市調解條例規定成立之調解，經法院核定之日。 
5.依仲裁法作成之判斷，判斷書交付或送達之日。 
6.產權移轉證明文件核發之日。 
7.法律事實發生之日。 

(三)申請逾期之處罰：聲請逾期者，每逾一個月得處應納登記費額一倍之罰鍰。但最高不得超過二十倍。 

 

 


